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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老人福利促進小組第 7 屆第 1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市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主席：陳召集人其邁(陳副秘書長盈秀代理)       紀錄：周怡廷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委員：謝琍琍(葉欣雅代)、黃志中（張秋文代）、謝文斌（歐素雯

代）、楊欽富(郭淑芳代)、周登春（何明信代）、郭啟昭、

陳和美、黃英樺、趙滿足、林錫閔、陳武宗、吳剛魁、張

江清(請假)、郭慈安(請假)、辛榕芝、許玉珍(請假)、机慈

惠、黃文政 

單位代表： 

衛生局                 蘇小萍、黃右辰 

高雄市榮民服務處       謝仲雄 

民政局                 鄭清憶 

教育局                 陳星妏 

勞工局                 曾榮慶 

警察局                 葉明潭、范振家、張益鈞、張家祝、

李碧和、洪孟君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周琪絜 

運動發展局             汪小芬、簡名君 

社會局                 方麗珍、王麗雲、周怡廷、吳佩純、

陳琮仁 

  社會局仁愛之家         歐美玉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于桂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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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略) 

貳、 頒發本屆外聘委員聘書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肆、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報告單位：社會局 

    案由：謹提第 6 屆第 4 次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

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本會依第 6屆第 4次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追

蹤列管，請社會局報告辦理情形。（第 14頁） 

主席裁示： 

(一)後續新建社宅之老人保留戶數之爭取，請社會局持續與

都發局密切聯繫。 

(二)同意除管。 

報告案二                        報告單位：各相關局處 

   案由：謹提本府 112 年 1 月至 3 月各機關推展老人福利業務

工作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請各委員參閱本府各相關機關推展老人福利業務情

形，請委員指導。 

   主席裁示：請各局處依所提業務報告辦理情形持續推動業務。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陳武宗委員 

    案由：因應本市超高齡社會的來臨，應全方位盤整檢視市府

各局處之因應對策，優先提請運動發展局報告本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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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長者現有運動、健身活動場所、設施及未來規劃方

向。 

    說明：   

一、 根據高齡友善城市八大面向、高齡社會白皮書、因應

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提及回應高齡社會需求，應增

進高齡者健康與自主，並推廣高齡者休閒運動等。 

二、 現「延長國人長者健康平均壽命，提升生活品質」、「事

先預防優於事後補救」，為當前全球及國內高齡政策的

新思維。 

三、 截至 112年 3月本市老人現有 50 萬 5,784人，約佔全

市人口 18.5%，其中依健康狀態又可區分為健康、亞

健康及失能失智長輩。本市 38行政區應逐年規劃布建

出完善、安全、友善、可用及跨齡的社區長者健身活

動場地與設施，以落實上述政策。   

    辦法：為瞭解本市長輩可使用之資源，請運動發展局簡單說

明後，於下次會議中專案報告，並由本小組委員提出

建議事項。 

運動發展局回應： 

一、 本局運動場、游泳池： 

依據「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規

則」，本局自管場地針對老人運動收費多已免收取場地

使用費及游泳票，期望培養運動習慣，照顧本市長者

健康，相關規定摘要如下： 

(一) 依第二十一條規定，年滿六十五歲者於本局運動場及

球場為一般使用時，得免繳場地使用費。 

(二) 依第二十二條規定，年滿六十五歲者於本局游泳池為

一般使用時，得免購買門票，但仍應購買平安保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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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 2元)。 

二、 本局規劃設置之運動中心： 

(一) 目前鳳山、苓雅、左營、大寮、美濃及前鎮運動中心

皆已開放營運，相關運動設施皆可提供長者使用。另

部份運動中心規劃有銀髮族公益時段，提供年長者使

用健身房或泳池時可免費入場，其餘時段提供半價之

使用優惠，詳如附表。 

編

號 

運動中心 優惠措施 

1 鳳山運動中心 

1.健身房 

(1) 週一到五上午 8時至 10時免費使用；每

日上午 6時至下午 5時首小時半價 25

元優惠。 

(2) 銀髮健身俱樂部原價 200元/堂，112年

5折優惠每堂 100元(1期 10堂課共

1,000元)。 

2.游泳池：半價，優待票 45元/次 

2 苓雅運動中心 

1.健身房：每日上午 8時至 10時免費使用，

其 餘時段半價優惠。 

2.游泳池：半價，優待票 45元/次。 

3 美濃運動中心 
健身房：每日下午 4時至 6時免費使用，其

餘時段半價優惠。 

4 前鎮運動中心 

1.游泳池及健身房：寒暑假期間之平日上午

6時至 8時，免費使用。 

2.游泳池：其餘時段單次享有半票優惠，單

次 50元入場。 

5 鹽埕運動中心 

1.游泳池及健身房：寒暑假期間之平日上午

6時至 8時，免費使用。 

2.游泳池：其餘時段單次享有半票優惠，單

次 50元入場。 

6 左營運動中心 健身房：平日早上 8時到 10時免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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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寮運動中心 

在地運動公益外展服務，由運動中心師資深

入大寮老人活動中心，帶社區長輩進行健身

操等運動課程。 

(二) 鳳山及左營運動中心並設有銀髮族健身俱樂部，提供

專屬銀髮族使用之健身設備，並配有教練協助年長者

進行運動，據以提升年長者之健康。 

(三) 未來將有多座運動中心投入營運，持續提供本市年長

者舒適之室內運動空間，並鼓勵各委外廠商申請設置

銀髮族健身俱樂部。 

衛生局回應： 

    補充本局自 110 年迄今，已於 13 個行政區開設 14 座銀

髮健身俱樂部，目前除於鳳山及左營運動中心附設

外，並於其他 11 個行政區包含大寮、旗山、美濃等偏

遠地區設置。112 年 1 至 4 月約 3900 多人次使用，未

來將持續推廣長者使用，收費亦會努力與承接單位協

調相關優惠方案。 

  陳武宗委員： 

(一) 按照台灣超高齡社會的因應策略，其中有一項重要項

目為預防，而預防與健身有密切關聯，參考不健康平

均餘命數據，台灣應努力縮短不健康平均餘命，以翻

轉高齡者晚年生活品質。老人人口可以簡單數據 721

區分，即約七成為健康、行動自主的長者，兩成為有

慢性疾病需健康管理之長者，一成為失能或失智長

者，並以上下 5 至 10%比例增減。這表示健康行動自

主長者佔多數，而其休閒、運動、娛樂須被關注，其

中應針對男女性別的差異及運動偏好進行了解，以做

為市府未來規劃長者運動設置或環境之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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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衛生局銀髮健身俱樂部辦理情形，可納入業務報

告(第 50 頁)「(二)建立健康生活型態，推廣長者運動

普及及營養識能」中。 

(三) 有關運動中心之未來營運方式為何，另應思考經營管

理及活化方式，由在地社區組織介入，提供單一據點

多重功能之服務。 

机慈惠委員： 

由預防角度來看，建議結合日間照顧中心、C 級巷弄

長照站、社區關懷據點等，能有相關設施設備進入上

述場所，讓每區都有銀髮健身俱樂部，使社區能有效

運用，以訓練長輩肌力並延緩失能。 

吳剛魁委員： 

      現行運發局已針對實際運動進行分類，建議可參考其

他縣市高齡者社區照顧研究發展單位，根據相關統計

數據針對不同年齡層、性別、地區、身體狀況設計不

同運動及活動方式。 

黃文政委員： 

      很高興運發局、衛生局已有設計良好的運動器材場

所，另社會局也於今年開始補助 8 個示範點推動智能

運動器材。老人對運動的需求是多元的，不一定每個

老人都喜歡運動器材，故要滿足多元需求，運動場所

也應多元規劃。現行社區關懷據點因提供健康促進服

務，於高齡服務發揮很大功能，並於設計健康促進活

動，也朝向規劃強度的目標努力，而運動亦非一定需

要豪華建物或先進技術，實務以簡單的彈力帶、抗力

球也能維持老人健康。男性平均餘命小於女性，依實

務經驗，據點中男性長輩參與率不到兩成，故如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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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長輩從家中帶出，仍需持續思考及研究因應對策。 

辛榕芝委員： 

多年實務經驗中，據點與活動中心參與健康促進活動

確實以女性長輩居多，於服務推動時不斷思考如何促

使男性長輩參與，故開始嘗試推動小型對男性長輩具

吸引力的運動方案，如已成立之棒球聯盟活動則有

95%男性長輩參加，故活動如何設計具吸引男性長輩

參與，為促使其走出家門參與的動力之一。運動中心

如何配置空間，如何規劃多樣化的運動，有無機會將

資源釋放給民間單位參與多樣化運動方案申請，也期

待以高雄市為全民運動場，而非僅侷限於運動中心。 

    運動發展局回應： 

 目前運動中心是朝向全齡共融，所以設計除了中壯年

齡層外，亦針對銀髮族及兒少做空間的設計。興建爭

取中央經費補助，經費規模達億元以上者，以促參法

採委外營運 OT 方式經營，經費規模較小者如與學校

結合之學校型運動中心，目前依採購法辦理委外營

運，故相關之運動中心皆會以委外營運方式辦理，以

達永續經營。有關使用率的部分，會再積極與營運廠

商溝通，另營運廠商基於營運永續發展，亦會設計多

樣方案。針對銀髮族部分，設計規劃時將與營運廠商

溝通，能夠針對不同族群提供更多全齡共融之設計。 

      主席裁示： 

一、 本市預計尚有 7 處運動中心設立中，請運發局參酌委

員建議依長輩不同需求持續規劃適當之運動場所及活

動，並可參考本市各據點服務之經驗，藉由訪談、紀

錄或統計綜整出本市長輩運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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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衛生局持續推廣銀髮健身俱樂部，並將相關資訊提

供給日間照顧中心、C級巷弄長照站及社區關懷據點周

知。另依委員意見於下次業務報告資料中補充本項服

務執行情形。 

陸、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陳武宗委員 

    案由：高雄市預定完成 14 座運動中心，建請運動發展局於下

次會議中針對運動中心之整體政策規劃、營運方式及

未來如何落實進行報告。另建請衛生局於下次會議中

針對銀髮健身俱樂部之運作現況進行報告。 

    主席裁示： 

一、 請運發局於下次會議針對運動中心政策規劃情形，及

現有 7 座運動中心之營運方式進行報告。 

二、 請衛生局於下次會議針對銀髮健身俱樂部執行現況進

行報告。 

提案二                            提案人：林錫閔委員 

    案由：高雄現有 29 站原住民文化健康站，服務內容除納入文

化外，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樂齡學習中心相似。往

年都會區文健站申請社會局老玩童幸福專車執行成效

良好，惟今年長青中心回復文健站非屬衛福部國健署

系統內機構團體，故無法受理申請，為照顧原住民長

者，建請能持續予以申請。 

    社會局回應： 

          老玩童幸福專車因經費有限，且主要鼓勵由社區關懷

據點、身障據點及社區發展協會提出申請，因考量相

關據點及協會數量增加，故今年受理對象略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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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再內部討論能否有因應方案。 

    主席裁示：請社會局參酌委員建議評估因應方式。 

提案三                            提案人：吳剛魁委員 

    案由：社會福利基本法於今年 5 月 5 日三讀通過，有關本法

通過後部分法規及制度是否依該法修正，建議應針對

現有法規、制度做檢討與整理。 

    社會局回應： 

          因應社會福利基本法的通過，本局預計針對法規深入

探討相關內容，原則上法規規範內容，現行已有執行。

惟該法提出訂定政策前須成立相關委員會先行凝聚共

識，或政府委託民間辦理相關計畫前，應先與服務使

用者或相關專家學者討論後，擬定具體可行方案後再

進行委託等，後續皆會再依該法做相關法規、制度的

調整。 

    主席裁示：請社會局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